丰台街道办事处行刑衔接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街道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依据市、区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街道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丰台街道依法实施行政检查或者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且违法情节或者后果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第三条　丰台街道应当严格履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职责，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责任追究；在公安机关立案前，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对移送案件的行政处理。
第四条　丰台街道对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调查取证应当符合行政执法证据规则，向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应当符合案件移送的证据要件要求。
第五条　丰台街道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在案件调查终结后进行，并由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提供下列材料：
(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二)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载明案件来源、查获情况、涉嫌犯罪人员基本情况、涉嫌犯罪的事实、采取相关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处罚情况，以及认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等。
(三)行政违法案件的证据材料。证据材料应当包括行政案件调查中获取的案件当事人以及相关人员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以及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
(四)符合移送要求的涉嫌犯罪案件证据要件材料。
(五)本单位取得的其他证据材料。
查封、扣押的涉案物品应当附有涉案物品清单，经检验或者鉴定的涉案物品应当附有专业机构的检验或者鉴定意见，已按照规定处理的涉案物品应当说明处理情况。
第六条　丰台街道应当在依法作出移送决定后24小时内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综合行政执法队指定不少于2人专门负责。相关移送材料应当抄送区人民检察院。
第七条　公安机关告知丰台街道移送材料需要补正的，综合行政执法队应当在3日内补正。
第八条　丰台街道应当在收到公安机关立案决定告知之日起3日内，由综合行政执法队与公安机关办结交接手续，并于交接之日起解除对查封、扣押的涉案物品的行政强制措施。
因客观条件限制，查封、扣押的涉案物品需要由本单位代为保管的，公安机关应当与本单位签订委托保管协议。委托保管协议应当附有公安机关实施查封、扣押的涉案物品清单。
第九条　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不影响丰台街道对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作出或者执行警告、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决定。
公安机关立案之日起，丰台街道对涉嫌犯罪案件已作出但尚未执行完毕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应当中止执行。
丰台街道应当将相关处罚决定或者中止处罚决定及时送达公安机关。
第十条　丰台街道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存在异议的，可以在收到书面告知之日起3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提请复核。丰台街道对公安机关出具的复核意见仍有异议的，可以提请区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
第十一条　对涉嫌犯罪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丰台街道可以在初步核实案件线索并立案后，立即书面提请公安机关协助：
(一)涉案人员众多或者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
(二)有证据证明涉案人员可能逃匿的；
(三)必须采取侦查手段才能获取涉嫌犯罪证据的；
(四)可能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
丰台街道提请公安机关协助，应当提供案件线索和已取得的证据，并说明需要提请协助的事项和理由。
第十二条　公安机关收到书面协助请求后作出立即移送案件决定的，丰台街道应当在24小时内向公安机关提交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决定撤销立案或者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丰台街道应当在收到撤销立案决定或者不起诉决定告知之日起恢复执行已中止的行政处罚。
人民法院对移送案件作出判决的，丰台街道应当在收到或者知道判决结果之日起2日内，对已中止的行政处罚作出恢复执行或者终止执行的决定。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办刑事案件或者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需要丰台街道予以协助的，丰台街道应当予以协助。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办刑事案件或者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行政违法行为并移送本单位查处的，丰台街道应当在收到移送材料后当场登记、出具回执，并在5日内进行立案。丰台街道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处理结果反馈移送的司法机关。
第十五条  丰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应当即时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证据要件以及案件移送和办理信息录入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系统。
第十六条　丰台街道相关科室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丰台街道监察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由区监察机关依法处理：
 (一)未履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职责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责任追究的；
(二)在公安机关决定立案前，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对移送案件行政处理的；
(三)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未及时办理交接、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手续或者不按规定中止、擅自停止有关行政处罚的；
(四)未按规定恢复或者终止行政处罚执行的；
(五)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出的协助请求未予协助或者对其移送的案件未立案查处的；
(六)未按规定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证据要件以及案件移送和办理信息录入本市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信息系统的。
　  第十七条  丰台街道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案件涉嫌公职人员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应当按照国家和市、区有关规定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监察机关。
　　丰台街道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涉嫌走私犯罪案件，应当依照相关规定移送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机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3

